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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與政治》 
試題評析 
第一題：五都合併升格改制為今年重大議題，課堂上及總複習課程中即一再強調，果然首題立見。惟題意僅以

合併改制之三都為主軸，故答題應以此為限，依序比較改制前後之各項差異即可。 
第二題：自治條例與中央法律之比較，要得高分有賴詳述憲法、中標法與地制法之相關法條，逐項比較分析。

此題應屬基本送分題，一般考生皆可輕易應答，高低差分應不大。 
第三題：府際關係之跨域合作，亦屬課程中一再強調重點中之重點，其中尤以地制法原未規定，晚近甫增訂之

跨域合作運作方式。課程中更反覆解析並要求同學熟背強記，選中命題顯見與典試委員所見相同。 
第四題：地方財政為本科必考單元，本題聚焦改善財政收支失衡與地方財政獨立之實作要件，理論與實務兼

顧、法制與學理並容，應答範圍略廣要掌握重點並把握時間。 
綜而言之，今年高考考題範疇面面俱佳，答題重點較普考《地方自治概要》具體明確，一般考生應可得75~80
分，程度較佳、發揮完整者可得85分以上。 

 

一、依內政部令，臺中縣(市)、臺南縣(市)、高雄縣市，將分別於民國99年12月25日合併改制 為直

轄市。請分析縣(市)合併改制後，在實施地方向治或辦理地方自治事項時，與改制前由縣(市)

單 獨行使的方式有何差異？(25分) 

答： 
(一)縣市合併升格改制緣起 

台灣自實施地方自治以來，由於都會地區與鄉村地區資源分配的差異，造成嚴重的發展落差；而社會變遷

與民意的高漲，民眾對於政府功能的要求趨於多元化，現有的行政區域劃分已難以因應目前都市及區域發

展暨民眾對公共建設之需求，亟需即刻變革與調整。立法院已於民國98年4月3日三讀通過地方制度法修正

案，並依內政部令，台中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將分別於99年12月25日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有助

於政府促進國土合理規劃及區域均衡發展。 
(二)縣(市)合併改制前後實施地方自治之差異 

1.公職人員員額改變分析 
惟依地方制度法第33條規定：「直轄市議員總額：直轄市人口扣除原住民人口在二百萬人以下者，不得

超過五十五人；超過二百萬人者，不得超過六十二人。」及地方立法機關組織準則第5條規定：「直轄市

區域議員名額，不得少於四十一人；直轄市非原住民人口在一百二十五萬人至二百萬人者，每增加四萬

人增一人，最多不得超過五十五人；超過二百萬人者，每增加十萬人增一人，最多不得超過六十二

人。」台中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合併改制後，依現行人口標準計算，未來直轄市議員總額計

有62人，議員額數將大幅減少，在參政空間大幅縮減的情況下，有意在改制後投入第一屆直轄市議員選

舉人數將大增，競爭之激烈可期。 
2.選舉區重劃，地方政治版圖之改變 

依地方制度法第87條之1第2、3項規定：「改制後第一屆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及里長之選舉，應依核定

後改制計畫所定之行政區域為選舉區，於改制日10日前完成選舉投票。前項直轄市議員選舉，得在其行

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其由原住民選出者，以其行政區域內之原住民為選舉區；直轄市議員選舉區之劃

分，應於改制日6個月前公告，不受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7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故改制後之選舉區劃分，除山地及平地原住民議員選區依立法院附帶決議：「有關縣(市)合併改制後，原

有山地鄉改為區，其區長應由山地原住民擔任；另原住民民意代表參政權應如何保障部分，請行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於2個月內召開公聽會凝聚共識後，由內政部併同檢討現行地方制度法第33條有關直轄市原

住民議員席次保障之規定，研擬修正草案送本院審議。」辦理外，其餘選舉區依改制後核定之行政區域

來劃分。 
3.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及里長選舉配套措施 

為辦理改制後第1屆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及里長選舉，於行政院核定改制計畫後，依規定成立高雄市選

舉委員會。依地方制度法第87條之1第1項：「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應

以當屆直轄市長任期屆滿之日為改制日。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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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長之任期均調整至改制日止，不辦理改選。」規定，高雄市議員、市長及里長，以及高雄縣議員、縣

長、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及村長，其任期均延長至改制日。 
4.現有鄉(鎮、市)公所及鄉(鎮、市)民代表會之處理及影響 

依新增修法規定，改制後台中縣、台南縣、高雄縣原轄下之鄉(鎮、市)，將廢除地方自治團體公法人地

位，改制後為新直轄市政府之派出機關，鄉(鎮、市)長改為區長，鄉(鎮、市)民代表會也在任期屆滿後裁

撤。依地方制度法第58條規定：「直轄市之區由鄉(鎮、市)改制者，改制日前一日仍在職之鄉(鎮、市)
長，由直轄市長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為區長；其任期自改制日起，為期四年。」依地方制度法第58條之1
規定：「鄉(鎮、市)改制為區者，改制日前一日仍在職之鄉(鎮、市)民代表，除依法停止職權者外，由直

轄市長聘任為區政諮詢委員；其任期自改制日起，為期四年，期滿不再聘任。」 
5.強化公民參與及政策討論 

改制後直轄市政府得到了更多的管理權，對於下轄之區(原鄉、鎮、市)有更大控制力，優點為政策更易於

貫徹，缺點則為民意弱化，未來補強方式可採增加公民意識、強化民眾參與及加強與基層溝通傾聽民

意。至改制直轄市後，縮減議員、鄉(鎮、市)長改為區長以及裁撤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雖可減少政

府層級，加強行政效率，惟因其參政空間遭壓縮，致其生涯規劃待重新思考，地方政治生態因此丕變。

但是在邁入21世紀之際，公民社會的崛起與茁壯已是國家「善治」的礎石。因此，強勢民主乃繫於公民

主動關心及熱心參與政治活動及政策過程，公民養成與公民參與成為維繫民主的關鍵因素。 
(三)縣(市)合併改制之展望 

台中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長久以來唇齒相依，上述各縣面積廣大，自然景觀、觀光資源豐

富，而上述各市為都會地區，彼此互相依存、互補性大，在產業招商、觀光行銷、交通規劃、水患整治與

污染防治各方面都息息相關，過去單獨行使自治權限常引發種種爭議，突顯行政藩籬影響縣市甚鉅，未來

縣市合併改制，將可大幅提升整體區域競爭力。 
 

二、請比較地方自治團體所制定的自治條例，與中央政府所制定的法律，二者在制定時機、程序與

效力上的不同之處。(25分) 

答： 
(一)自治條例與中央法律之性質與意義 

1.自治條例：性質屬於地方法規，依地方制度法第2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

項或依法律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立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行政機關公布

者，稱自治條例。」 
2.中央法律：性質屬於中央法規，依憲法第170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4條規定：「法律應經立法院通過，

總統公布。」 
(二)兩者制定時機不同 

1.自治條例：依地方制度法第28條規定：「下列事項以自治條例定之：(1)法律或自治條例規定應經地方立

法機關議決者。(2)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利義務者。(3)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

機構之組織者。(4)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例定之者。」 
2.中央法律：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規定：「下列事項應以法律定之：(1)憲法或法律有明文規定，應以法

律定之者。(2)關於人民之權利、義務者。(3)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4)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律定之

者。」 
(三)兩者制定程序不同 

1.自治條例：依地方制度法第26條規定：「自治條例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在直轄市稱直

轄市法規，在縣(市)稱縣(市)規章，在鄉(鎮、市)稱鄉(鎮、市)規約。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

自治事項之行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類之行政罰。」「自治條例經各該地方立法機關議決

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其餘除法律或縣規章另有規

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行政院備查；縣(市)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

機關備查；鄉(鎮、市)規約發布後，應報縣政府備查。」依地方制度法第32條規定：「自治條例經地方立

法機關議決後，函送各該地方行政機關，地方行政機關收到後，除法律另有規定，應於三十日內公

布。」 
2.中央法律：依憲法第170條規定：「本憲法所稱之法律，謂經立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律。」依憲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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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條規定：「立法院有議決法律案之權。」依憲法第72條規定：「立法院法律案通過後，移送總統及行

政院，總統應於收到後十日內公布之。」另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條規定：「法律得定名為法、律、條例

或通則。」 
(四)兩者效力上不同 

1.自治條例：依地方制度法第32條規定：「自治法規自公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力。但特定有施行

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力。」依地方制度法第30條規定：「自治條例與憲法、法律或基於法律授

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例牴觸者，無效。發生牴觸無效者，分別由行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

關、縣政府予以函告。自治法規與憲法、法律、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例或該自治

團體自治條例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 
2.中央法律：依憲法第171條規定：「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法律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

解釋之。」另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條規定：「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行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

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力。」總之，依法律優位原則，中央法律之效力當然優於地方自治條例，即地方自

治條例與中央法律牴觸者無效。 
 

三、請依地方制度法相關規定，分析在地理上相鄰的二個地方自治團體間，所可能會形成的互動關

係及其運作方式。(25分) 

答： 
(一)相鄰地方自治團體間之府際(跨域)合作關係 

當相鄰地方自治團體間處理地方自治事項，或是特定事權超越單一地方政府範圍時，依地方制度法有下列

規定： 
1.地方自治事項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域時，由各該地方自治團體協商辦理；必要時，由共

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理或指定其中一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理。(第21條)。 
2.自治事項涉及中央及相關地方自治團體之權限者，由內政部會商相關機關擬訂施行綱要，報行政院核

定。(第22條) 
3.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合辦之事業，經有關直轄市議會、縣(市)

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通過後，得設組織經營之。前項合辦事業涉及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

(鎮、市)民代表會職權事項者，得由有關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約定之議會或代

表會決定之。(第24條) 
(二)府際跨域合作關係之運作方式 

1.當相鄰地方自治團體間跨域合作之運作方式，地方制度法原來並未明確規範，僅規定事權歸屬，而未進

一步具體界定執行過程中，因為採行分權所可能產生的分工方式，或是整合途徑，以致中央各主管機關

仍然要負擔決策、規劃、協調等主要工作，地方政府僅能配合執行，故發生爭議。 
2.今(99)年1月立法院增訂地方制度法相關條文(第24條之1~3)，對於跨域合作之運作方式，遂有較為明確之

規定，其中包括： 
(1)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處理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源之利用或增進區域居民之福祉，得

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成立區域合作組織、訂定協議、行政契約或以其他方式合作，並報

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備查。 
(2)前項情形涉及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職權者，應經各該直轄市議會、縣(市)議

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同意。 
(3)第一項情形涉及管轄權限之移轉或調整者，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制(訂)定、修正各該自治法

規。 
(4)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對於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所提跨區域之建設計畫或第一項跨區域合作事

項，應優先給予補助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5)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訂定行政契約時，

應視事務之性質，載明下列事項：訂定行政契約之團體或機關、合作之事項及方法、費用之分攤原

則、合作之期間、契約之生效要件及時點、違約之處理方式、其他涉及相互間權利義務之事項。 
(6)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依約定履行其義務；遇有爭議時，得報請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或

依司法程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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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231-3 號 1 樓‧04-22298699 

【高雄】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308 號 8 樓‧07-235-8996 

高上高普特考 

www.get.com.tw/goldensun 
【另有淡水‧三峽‧中壢‧逢甲‧東海‧中技‧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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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地方政府常有「財政狀況不佳」、「收支失衡」等問題。請問目前在相關法制層面上，解

決前述問題的規定有那些？而在實作層面上，又應如何落實這些規定？(25分) 

答： 
(一)解決地方財政狀況不佳、收支失衡之法制規定 

依地方制度法第 66 條至第 74 條，解決前述問題之規定包括： 
1.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分配之國稅、直轄市及縣(市)稅，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辦理。(第66條) 
2.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之收入及支出，應依本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辦理。地方稅之範圍及課

徵，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地方政府規費之範圍及課徵原則，依規費法之規定；其未經法律規定者，

須經各該立法機關之決議徵收之。(第67條) 
3.直轄市、縣(市)預算收支之差短，得以發行公債、借款或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彌平；鄉(鎮、市)預算收

支之差短，得以借款或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彌平。前項直轄市、縣(市)公債及借款之未償餘額比例，鄉

(鎮、市)借款之未償餘額比例，依公共債務法之規定。(第68條) 
4.各上級政府為謀地方均衡發展，對於財力較差之地方政府應酌予補助；對財力較優之地方政府，得取得

協助金。各級地方政府有依法得徵收之財源而不徵收時，其上級政府得酌減其補助款；對於努力開闢財

源具有績效者，其上級政府得酌增其補助款。第一項補助須明定補助項目、補助對象、補助比率及處理

原則；其補助辦法，分別由行政院或縣定之。(第69條) 
5.中央費用與地方費用之區分，應明定由中央全額負擔、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分擔以及地方自治團體全額

負擔之項目。中央不得將應自行負擔之經費，轉嫁予地方自治團體。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辦理其

自治事項，應就其自有財源優先編列預算支應之。第一項費用之區分標準，應於相關法律定之。(第70條) 
6.直轄市、縣(市)、鄉(鎮、市)年度總預算、追加預算與特別預算收支之籌劃、編製及共同性費用標準，除

其他法律另有規定外，應依行政院訂定之中央暨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辦理。地方政府未依前項預算籌

編原則辦理者，行政院或縣政府應視實際情形酌減補助款。(第71條) 
7.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新訂或修正自治法規，如有減少收入者，應同時規劃替代財源；其需增加財

政負擔者，並應事先籌妥經費或於法規內規定相對收入來源。(第72條) 
8.縣(市)、鄉(鎮、市)應致力於公共造產；其獎助及管理辦法，由內政部定之。(第73條) 
9.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設置公庫，其代理機關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擬定，

經各該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同意後設置之。(第74條) 
(二)落實地方財政獨立、改善財政收支失衡之實作條件 

1.應有法定收入：地方政府有其固定職務，既有固定職務，自應有固定之收入以支應一切支出。因此，中

央政府乃參酌地方政府之實際需要，選定若干財源，以法律規定為其合法之收入。地方政府收入無著，

事事仰賴上級政府撥款維持，各項事務可能因此而受牽制。是故，有法定收入才是地方政府財政獨立的

條件。 
2.應有自行決定其支出之權限：凡依法規定由地方政府辦理之事務，地方政府即得按照實際情形或需要，

斟酌緩急先後，預計其數額，決定其支出。如地方政府無此權限，一切由上級政府統籌支應，則地方財

政自無獨立之可言。 
3.財政收支應自求平衡：地方政府執行職務，有必要之支出，自應有預定之收入，蓋必收支平衡，對其應

付之職務，方能順利推行。否則即使上級政府能給予補助，在數額及時效上是否能配合，仍有所疑慮。

因此，欲求地方財政之獨立，財政收支應自求平衡。 
4.收支總預算應自行編製：預算是各級政府年度的施政計畫書。預算之編定，必須依照施政方針，權衡較

重緩急。最了解地方政府之輕重緩急者，莫過於各級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的預算，必須由地方政府

自行編製。蓋必如是，地方政府之支出才能切合實際需要，收入亦能顧及人民負擔，這也才是獨立的地

方財政。 
5.應有自設之公庫：地方政府既有法定收入，又能自行決定支出，又自行編製預算，則必存有若干法定數

額現金財物。此項財物之保管，應自設公庫自行處理，俾使實際收支之執行，與管理收支之事物相互配

合，如此一來，財政制度才能健全。否則財政調度將難適應實際需要，財政獨立亦將有名無實。 
 
 
 


